
峨山彝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本级）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一）
一、项目名称

峨山县卫生健康局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以奖代补”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开展“以奖代补”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责任工作方案》（玉综治办[2016]9号）、玉溪市精神项目办关于印发《玉溪市2025年社会心理服务和精神卫生工作方案》的通知（玉精办[2025]2号）、峨山县精神项目办关于印发《峨山县2025年社会心理服务和精神卫生工作方案》（峨精办[2025]1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一）项目实施组织机构

单位组织成人员

成立副局长任副组长的峨山县重性精神病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组织协调、各项工作落实实施。
组  长：王玉刚  县卫健局分管副局长

副组长：段艳丽  县医健集团常务理事（项目办主任）

成  员： 徐文晶  县卫生健康局公共卫生股

封智丹  县精神卫生项目办公室副主任

蔡志涛  双江卫生院常务副院长

管  煜  小街卫生院常务副院长

蔡志涛  甸中卫生院常务副院长

常勤有  化念卫生院常务副院长

张  巧  塔甸卫生院常务副院长

龙发明  富良棚卫生院常务副院长

鲁  雅  大龙潭卫生院常务副院长

白  玲  岔河卫生院常务副院长

2、成员主体责任

办公室设在县精神卫生办公室，由徐文晶任办公室主任，李易新、方祥玉负责处理是常事务。协助配合玉溪市第二人民医院各科对县对口帮扶工作，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识别干预等相关知识培训、诊疗等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为社区（村）常见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科学诊断，制定治疗方案。积极推动县精神科依托玉溪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联合门诊或远程会诊。建立社区、学校、社会心理服务机构等的双向转介通道，及时收治疑难患者。

四、项目基本情况
对峨山全县98人(其中家庭监护人95人，指定监护人3人)曾经有肇事肇祸行为且目前病情仍然没有得到稳定控制和危险性评估为3级及以上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属或其他监护人给予5元/人/天补助，指定监护人10元/人/天补助。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加强组织领导，对上对下做好沟通协调，认真按贯例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以奖代补”补贴发放工作。并成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以奖代补”实施领导小组。  

2、对峨山全县98例曾经有肇事肇祸行为且目前病情仍然没有得到稳定控制和危险性评估为3级及以上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属或其他监护人给予5元/人/天补助及指定监护人10元/人/天补助。

3.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资金支出，均依照峨山县卫生健康局制定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和《支出审批制度》进行，本着节约的原则，专款专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资金安排原则

根据项目实际，2026年我局需经费184325.00元，其中市级补助92162.50元，县级补助92162.50元。

（二）资金实施项目

资金用于全县98人(其中家庭监护人95人，指定监护人3人)曾经有肇事肇祸行为且目前病情仍然没有得到稳定控制和危险性评估为3级及以上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属或其他监护人给予5元/人/天补助及指定监护人10元/人/天补助（市、县各补助2.5元/人/天、5元/人/天），95*1825+3*3650=92162.5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峨山县在册患者998人，报告患病率7.09‰，规范管理率99.5%，面访率99.6%，体检率98.1%，服药率99.5%，规律服药率98.1%，按月或季度随访，提升居家养护质量，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监护率达100%，提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生活质量。

（二）2026年1-10完成诊断评估，按月或按季度随访服务，规范化管率达95%以上，系统管理率95%以上，监督服药率达70%以上。
（三）2026年11月完成兑现工作，计划补助98人，补助资金184325.00元，其中市级补助92162.50元，县级补助92162.5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充分整合现有政策和资金渠道，加大资金监管力度，确保各项补助能落实落地。

（二）开展“以奖代补”落实监护人责任和兑现奖补，是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高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和服务的有效载体，建立健全政府、社会、家庭“三位一体”关怀帮扶体系，更好地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帮扶，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

峨山彝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本级）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二）
一、项目名称

峨山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干部保健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峨山县干部保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共峨山十二届县委第30次常委会会议纪要等相关规定及要求。县保健办负责干部保健经费预算的编制，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后下达执行。县保健委员会、县纪委（监察局）、县财政局、县审计局负责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根据中共峨山县委办公室峨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峨山县干部保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共峨山十二届县委第30次常委会会议纪要。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一）项目实施组织机构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干部保健工作政策，推动干部保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进一步提升干部整体健康水平，干部保健工作由峨山县干部保健委员会组织开展，干部保健委员会办公室（峨山县卫生健康局）负责具体工作。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汪  璟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副组长：明星洪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王玉刚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胡继文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成  员：李  怀  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负责人 

杨红仙  县卫生健康局财务负责人

柏顺生  县卫生健康局医政中医股负责人

李艳芳  县卫生健康局医政中医股工作人员

（二）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组长负责全面统筹、管理、协调工作，负责定期就项目的实施及监督；

副组长负责项目专项经费事务的管理、建章立制，协调工作；负责定期就项目的实施及监督、检查情况向组长报告；依据具体分管情况协助领导、指导；

各成员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日常监督和检查，负责项目经费测算、起草项目规划、编制部门预算；项目预算确定后，负责项目支出预算执行、并定期将项目的实施情况、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报告，同时，负责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进度管理、资金管理、资产管理等。

四、项目基本情况
通过开展干部健康体检工作主要是让每一位干部科学地掌握自己的健康，做到有病早发现、早治疗，无病早预防。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活动，使干部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不断提高保健意识。县干部保健对象实行分级管理，县一级保健对象和县二级保健对象由县保健办管理，范围和待遇由县保健委员会确定。县一级保健对象：全县县直机关事业单位、乡镇（街道）在职正科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县二级保健对象：县、乡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一级保健对象：每年由县保健办组织到峨山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一次体检。体检费用由县财政承担。须住院的，由县保健办负责联络、护送。二级保健对象：每年由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每年组织一次体检。

五、项目实施内容
县干部保健对象实行分级管理，分为县一级保健对象和县二级保健对象，管理的范围和待遇由县保健委员会确定。县一级保健对象：全县县直机关事业单位、乡镇（街道）在职正科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县二级保健对象：县、乡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一级保健对象：每年由县保健办组织到峨山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一次体检。体检费用由县财政承担。须住院的，由县保健办负责联络、护送。二级保健对象：每年由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每年组织一次体检。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预算25万元，项目经费由县级财政补助，主要用于：全县县直机关事业单位、乡镇（街道）在职正科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约162人）由县干部保健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到峨山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每年进行一次体检。费用合计：25万元。体检标准：男性:1252.44元/人（折后价），女性:1614.44元/人（折后价）。

七、项目实施计划
预计2026年5-7月组织全县县直机关事业单位、乡镇（街道）在职正科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到峨山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体检。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充分整合现有政策和资金渠道，加大资金监管力度，确保各项补助能落实落地。

（二）规定以外自行增加的体检内容，其费用自行承担。住院、转诊要遵守医疗机构和医保部门的有关规定。保健基地工作人员应拒绝开大处方、人情方，避免一证多用，否则按有关规定和办法严肃处理。

（三）通过开展干部健康体检工作主要是让每一位干部科学地掌握自己的健康，做到有病早发现、早治疗，无病早预防。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活动，使干部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不断提高保健意识。
峨山彝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本级）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三）
一、项目名称

峨山县独生子女家庭及失独家庭意外伤害保险经费补助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章程》《中国计生协改革方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卫生健康委 农业农村部中国计生协会关于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家庭健康行动的实施意见》（国卫人口发〔2019〕53号）及2020年4月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厅、计生协联合印发的《关于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家庭健康行动的实施方案》，2024年1月市委、市人民政府印发的《玉溪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等政策组织实施。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一）项目实施组织机构

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和中国人寿保险峨山县支公司经理为副组长，乡镇、街道分管领导为成员的计生保险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推进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宣传发动到位，服务到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计生协，由计生协工作人员负责日常工作。

组  长：李  梅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兼县计生协会长） 

副组长：李燕霞  县计生协常务副会长
        段晓泉  中国人寿保险峨山县支公司经理      

成  员: 各乡镇（街道）分管领导及县计生协、中国人寿保险峨山县支公司工作人员

在推进保险参保工作期间，领导小组每月召开1次会议研究部署工作，由组长或副组长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听取工作推进情况，研究部署工作，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成员单位明确1名工作人员为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对接、进度报告等工作。

（二）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组长负责全面统筹协调工作，负责定期督导项目的实施；

副组长各司其职负责落实领导小组决定的各项工作。做好宣传发动；项目专项经费事务的管理、建章立制，协调工作；定期就项目的实施及监督、检查情况向组长报告；深入基层开展宣传、指导工作。
各成员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宣传发动，提高群众对计生保险的知晓率，鼓励广大计生群众主动、自愿参保；负责日常监督和检查，负责项目经费测算、起草项目规划、编制部门预算；项目预算确定后，负责项目支出预算执行、并定期将项目的实施情况、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报告，同时，负责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进度管理、资金管理、资产管理等。

四、项目基本情况
保险对象为凡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计划生育家庭成员年龄在1周岁至65周岁的身体健康者可作为被保险人参加本保险。保险费每份50元。保险保障金额为每份25000元，其中意外身故理赔金额为25000元，意外伤害住院医疗理赔金额为每年5000元封顶。保险期为一年。意外伤残补助金用25000元按医疗伤残鉴定等级计算进行理赔。
五、项目实施内容
保险对象为凡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计划生育家庭成员年龄在1周岁至65周岁的身体健康者可作为被保险人参加本保险。保险费每份50元。保险保障金额为每份25000元，其中意外身故理赔金额为25000元，意外伤害住院医疗理赔金额为每年5000元封顶。保险期为一年。意外伤残补助金用25000元按医疗伤残鉴定等级计算进行理赔。其中，我县农村取得独生子女证书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及享受一次性抚慰金的失独家庭，可按照补助标准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为准）每户20元、享受一次性抚慰金的失独家庭每户40元进行补助。
资金安排情况

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开展时间在1月启动，1—2月上旬，2月下旬—3月底基本完成，4月—6月由中国人寿保险峨山县支公司及各级计生协会核实补助对象，上报花名册至县计生协及县卫生健康局财务室审核定，通过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会后向县人民政府提出经费补助请示由分管领导审批后提交县财政局下拔到中国人寿保险峨山县支公司账户。2025年20740元，2026年4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开展时间在1月启动，1—2月上旬，2月下旬—3月底基本完成，4月—6月由中国人寿保险峨山县支公司及各级计生协会核实补助对象，上报花名册至县计生协及县卫生健康局财务室审核定，通过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会后向县人民政府提出经费补助请示由分管领导审批后提交县财政局下拔到中国人寿保险峨山县支公司账户。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充分整合现有政策和资金渠道，加大专项经费的监管力度，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二）计生家庭中的独生子女户为我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通过保险保障，帮助独生子女家庭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使其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

（三）通过宣传发动广大计生家庭参与保险保障项目，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进一步减轻政府和家庭负担，促进社会和谐。

峨山彝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本级）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四）

一、项目名称

峨山县卫生健康局生育支持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共云南省委文件云发[2022]28号）。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计划生育协会《关于印发云南省生育支持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卫人口家庭发【2022】3号）文件精神，决定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一次性生育补贴、育儿补助、婴幼儿意外伤害险参保补贴项目。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厅字〔2025〕15号)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云南省户籍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

三、项目实施单位
成立由卫生健康局要领导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的峨山县生育支持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贯彻落实云南省关于生育支持项目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实峨山县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生育补贴金（生育支持项目）。

组 长：汪 璟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副组长：胡继文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王玉刚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李燕霞  县计生协会专职副会长

        董建坤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成员: 人口家庭股工作人员及各乡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负责人 。

四、项目基本情况
2026年预计婴幼儿意外伤害险补助2900人，预计符合享受育儿补贴人数为3600人，预计一次性生育补贴70人（2025年出生2026年申报）。
五、项目实施内容
1.2026年预计婴幼儿意外伤害险补助2900人。根据云发[2022]28号通知要求，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新出生并户口登记在云南的婴儿购买意外伤害险给与每人每年50元参保补贴。共计补助金额14.5万元（资金承担比例为省级70%-10.15万元、市级18%-2.61万元、县级12%-1.74万元）。

2.2026年预计符合享受育儿补贴人数为3600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厅字〔2025〕15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共计补助金额1296万元（资金承担比例暂为中央95%-1231.2万元，省级3.5%-45.36万元，市级0.9%-11.664万元，县级0.6%-7.776万元）。
	名称
	2026年预测人数
	
	金额（元）

	
	
	补贴金额
	中央
	省
	市
	县
	合计

	育儿补贴
	3600
	3600元/人
	12312000
	453600
	116640
	77760
	12960000

	婴幼儿意外伤害保险
	2900
	50元/人
	/
	101500
	26100
	17400
	145000


3.2026年预计一次性生育补贴70人（2025年出生2026年申报），共计补助金额17万元（资金承担比例为省级70%-11.9万元、市级18%-3.06万元、县级12%-2.04万元）。

	名称
	孩子次数（人）
	金额（元）

	
	二孩
	补贴金额
	三孩
	补贴金额
	中央
	省
	市
	县
	合计

	一次性生育补贴
	60
	2000元/人
	10
	5000元/人
	/
	119000
	30600
	20400
	170000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次性生育补贴70人（2025年出生2026年申报），共计补助金额17万元（资金承担比例为省级70%-11.9万元、市级18%-3.06万元、县级12%-2.04万元）。育儿补贴为3600人，共计补助金额1296万元（资金承担比例暂为中央95%-1231.2万元，省级3.5%-45.36万元，市级0.9%-11.664万元，县级0.6%-7.776万元）。婴幼儿意外伤害险补助2900人，共计补助金额14.5万元（资金承担比例为省级70%-10.15万元、市级18%-2.61万元、县级12%-1.74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对全县生育二孩、三孩并且户口登记在我县的所有家庭户给予补助。

八、项目实施成效

1、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加大资金的监管力度，确保全县涉及育儿补贴项目的全体家庭和个人的补助落到实处，走访、调查其满意度为100%。

2、通过落实全县涉及生育支持项目的全体家庭和个人的补助，充分体现国家对实施生育项目的力度和决心，有利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国家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峨山彝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本级）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五）

一、项目名称

峨山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优免补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励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04）101号）、《省财政厅、省人口计生委、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励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财教(2004)131号) 、《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实施“三项制度”工作的通知》(国人口发[2008]83号）、《财政部、人口计生委关于调整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的通知》(财教(2011]623) 、《云南省人计生委、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高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标准的通知>》（云人口发[2009]54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成立由卫生健康局主要领导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的峨山县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优免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优免补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

组 长： 汪 璟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副组长：胡继文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董建坤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王玉刚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李燕霞  县计生协会专职副会长    

成员: 人口家庭股工作人员及各乡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负责人 。
四、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励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04）101号）、《省财政厅、省人口计生委、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励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财教(2004)131号) 、《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实施“三项制度”工作的通知》(国人口发[2008]83号）、《财政部、人口计生委关于调整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的通知》(财教(2011]623) 、《云南省人计生委、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高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标准的通知>》（云人口发[2009]54号）。
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实施补助,包括1.农村居民和城镇下岗、城镇无业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非三保）；2.城镇居民未享受退休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扶助金；3.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奖学金”；4.城乡居民符合医疗保险个人参合经费；5.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6.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经费；7.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扶助金；8.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生活补助。

项目实施内容

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实施补助,包括1.农村居民和城镇下岗、城镇无业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非三保）；2.城镇居民未享受退休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扶助金；3.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奖学金”；4.城乡居民符合医疗保险个人参合经费；5.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6.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经费；7.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扶助金；8.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生活补助。
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总预算：498.184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259.795万元、省级补助资金165.944万元、市级补助资金 43.467万元、县级补助资金28.978万元。

因资金测算表中的第一项农村居民和城镇下岗、城镇无业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不属于三保政策无法挂接三保科目，故另做一个独生子女保健费项目库。因两个项目库同属于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实施补助，故两个项目库一共总投入498.184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259.795万元、省级补助资金165.944万元、市级补助资金 43.467万元、县级补助资金28.978万元。（备注说明：独生子女保健费资金承担比例为市级60%、县级40%，金额共计5.46万元，市级承担3.276万元、县级承担2.184万元。其中本次本级预算申请扣除独生子女保健费为[28.978万元-2.184万元（独生子女保健费）=26.794万元]）。，具体分配如下：

农村居民和城镇下岗、城镇无业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2026年预计峨山县有符合领取独生子女保健费户数（户）480人，标准10元/人/月的430人，标准5元/人/月的50人，资金承担比例为市级60%、县级40%，金额共计5.46万元，市级承担3.276万元、县级承担2.184万元。

	符合领取独生子女保健费户数（户）
	资金分级承担情况（单位：万元）

	
	

	合计(人）
	其  中
	金额
	其    中

	
	小计
	发放标准10元
	小计
	发放标准5元
	
	市级承担
	县级承担

	
	
	原国有企业待岗职工、无业居民
	农业人口
	
	原国有企业待岗职工、无业居民
	农业人口
	
	
	

	
	
	
	
	
	
	
	
	
	

	
	
	
	
	
	
	
	
	
	

	480
	430
	140
	290
	50
	20
	30
	5.46
	3.276
	2.184


2.城镇居民未享受退休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扶助金：2026年预计峨山县有符合领取养老扶助金人数150人，其中独生子父母70人，独生女父母80人，独生子补助标准960元/人/月、独生女补助标准1080元/人/月, 资金承担比例为市级60%、县级40%。共计15.360万元，其中市级承担9.216万元、县级承担6.144万元。

	符合领取养老扶助金人数
	养老扶助金分级承担情况    （单位：万元）

	
	

	合计（人）
	其    中
	小计
	其    中

	
	独生子父母960元（人）
	独生女父母1080元（人）
	
	市级承担
	县级承担

	
	
	
	
	
	

	
	
	
	
	
	

	150 
	70
	80
	15.360 
	9.216 
	6.144 


3.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奖学金”：2026年预计峨山县有符合享受教育“奖学金”奖励的农村独生子女545人，其中小学140人、初中220人，考取高中85人、大专60人、本科40人；补助标准小学（人）160元/人、初中（人）260元/人、考取高中（人）1000元/人、考取大专（人）1200元/人、考取本科（人）2000元/人，资金承担比例为省级70%、市级18%、县级12%，共计金额31.660万元，省级承担22.162万元、市级各承担5.699万元、县级承担3.799万元。

	符合享受“奖学金”奖励的农村独生子女
	奖学金资金分级承担情况       （单位：万元）

	小计     （人）
	小学（人）160元/人
	初中（人）260元/人
	考取高中（人）1000元/人
	考取大专（人）1200元/人
	考取本科（人）2000元/人
	小计
	其中：

	
	
	
	
	
	
	
	 省级承担
	州市级承担
	 县级承担

	545 
	140
	220
	85 
	60 
	40
	31.66
	22.162
	5.699 
	3.799


4.城乡居民符合医疗保险个人参合经费： 2026年预计峨山县有符合资助条件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成员人数5800人，独生子女父母人数4914人，年龄不满18周岁的独生子女人数520人，只生育两个女孩且采取了绝育措施的农村夫妻人数336人、特殊家庭人数（农村）25人，特殊家庭人数（城镇）5人。独生子女父母补助标准 180元/人、年，年龄不满18周岁的独生子女补助标准180元/人、年、只生育两个女孩且采取了绝育措施的农村夫妻补助标准180元/人、年，特殊家庭（农村28人）补助标准400元/人、年，特殊家庭（城镇2人）400元/人、年。资金承担比例为省级70%、市级18%、县级12%，补助资金共计105.060万元，其中省级承担73.542万元、市级承担18.911万元、县级承担12.607万元。

	符合资助条件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成员人数（人）
	资金承担情况（单位：万元）

	合计（人）
	其中：
	合计
	其中：

	
	独生子女父母人数（180元/人、年）
	年龄不满18周岁的独生子女人数（180元/人、年）
	只生育两个女孩且采取了绝育措施的农村夫妻人数（180元/人、年）
	特殊家庭人数（农村）（380元/人、年）
	特殊家庭人数（城镇）（380元/人、年）
	
	省级承担
	市级承担
	县级承担

	5800 
	4914
	520
	336
	25 
	5
	105.060 
	73.542
	18.911 
	12.607


5.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2026年预计峨山县有独生子女死亡家庭15户， 初婚户补助5000元的5户、丧偶户补助5000元的10户。资金承担比例为省级70%、市级18%、县级12%，共计补助资金7.5万元，其中省级承担5.250万元、市级承担1.350万元、县级承担0.900万元。

	合  计（户）
	独生子女死亡的家庭人数
	金额
	资金分级承担情况（单位：万元）

	
	小计
	其中：
	小计
	其中：
	离婚户(2500元/户)
	丧偶户(5000元/户)
	
	

	
	
	初婚户2500元的户数
	初婚户5000元的户数
	
	再婚户2500元的

户数
	再婚户5000元的户数
	
	
	
	省级承担
	市级承担
	县级承担

	15
	5 
	0 
	5 
	10 
	0 
	0 
	0 
	10 
	7.500 
	5.250
	1.350 
	0.900


6.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经费：2026年预计峨山县有符合特别扶助制度人数210人，其中伤残家庭60人、死亡家庭150人，伤残家庭补助标准5520元/人、年；死亡家庭补助标准7080元/人、年。资金承担比例为中央80%、省级14%、市级3.6%、县级2.4%，共计金额139.320万元，其中：中央承担:111.456万元、省级承担19.505万元、市级承担5.016万元、县级承担3.343万元。

	合计（人）
	符合特别扶助制度人数
	金额（万元）
	资金分级承担情况（单位：万元）

	
	
	
	

	
	伤残家庭（5520/人、年）
	死亡家庭（7080/人、年）
	
	中央承担
	省级承担
	市级承担
	县级承担

	210
	60
	150
	139.320
	111.456 
	19.505 
	5.016 
	3.343 


7.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扶助金：2026年预计峨山县有享受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扶助金1600人，其中享受独子家庭扶助的有900人、享受独女家庭扶助的有700人。补助标准：独子家庭960元/人、年，独女家庭1080元/人、年。资金承担比例为中央75%、省级25%，共计扶助金额为162.000万元，其中：中央承担121.500万元，省级承担40.500万元。

	合计（人）
	符合奖励扶助制度人数
	金额（万元）
	资金分级承担情况（单位：万元）

	
	
	
	

	
	独子家庭（960/人、年）
	独女家庭（1080/人、年）
	
	中央承担
	省级承担
	市级承担
	县级承担

	1600
	900
	700
	162.000 
	121.500 
	40.500 
	 /
	 / 


8.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生活补助：2026年预计峨山县共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患者102人，预计全部鉴定三级，补助标准为3120元/人、年。资金承担比例为中央80%、省级20%，共计补助金额31.824万元，其中：中央承担25.4592万元，省级承担6.3648万元。

	合计（人）
	符合手术并发症扶助制度人数
	金额（万元）
	资金分级承担情况（单位：万元）

	
	
	
	

	
	一级6240/人、年
	二级4680/人、年）
	三级（3120/人、年）
	
	中央承担
	省级承担
	市级承担
	县级承担

	102
	/
	/
	102
	31.824
	25.459
	6.365 
	 /
	/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审核、发放全县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优免补补助资金,补助包括1.农村居民和城镇下岗、城镇无业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2.城镇居民未享受退休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扶助金； 3.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奖学金”；4.城乡居民符合医疗保险个人参合经费；5.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6.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经费；7.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扶助金；8.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生活补助。

八、项目实施成效

1.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加大资金的监管力度，确保全县涉及计划生育奖优免补项目的全体家庭和个人的补助落到实处，走访、调查其满意度为100%。

2.通过落实全县涉及生育支持项目的全体家庭和个人的补助，充分体现国家对实施生育项目的力度和决心，有利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国家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峨山彝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本级）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六）

一、项目名称

峨山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关于做好2025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卫基层发〔2025〕7号）《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关于做好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云卫基层发〔2024〕9号）、《云南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管理方法实施细则》（云财社〔2020〕316号）、《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
项目实施单位

成立由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和局长任项目领导组长，职能部门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峨山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综合协调。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精心组织实施。

组  长：王加学  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 
汪 璟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副组长：周俊霄  县财政局副局长

胡继文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王玉刚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明星洪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董建坤  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
成  员：柴云芝  县医健集团负责人

        普洪学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常务副主任

蔡志明  县妇幼保健院常务副院长  

李  玲  县财政局社保股股长

陈丹华  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负责人
赵  鹏  县卫生健康局基层健康股负责人

        潘鹏诚  县卫生健康局公共卫生股负责人
        邓永浩  县卫生健康局医政中医股负责人
        吴秋怡
  县卫生健康局人口家庭股负责人

张云亮  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财务人员
工作职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赵鹏兼任办公室主任，张云亮、李香玲、施颖负责日常事务。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关于做好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云卫基层发〔2024〕9号），坚持统一、规范、合规、特色鲜明的原则、进一步健全服务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创新服务模式。按季度组织完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机构的考核评估工作。
四、项目基本情况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居民健康需求日益增长，但公共卫生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覆盖不足等问题突出。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启动该项目，旨在通过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手段，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促进健康公平，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2009年，国家启动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由各级财政共同提供经费保障。该项目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促进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内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让居民享受国家基本卫生保健制度。
五、项目实施内容
国家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突出补助资金向导力度，突出质量控制优先，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以重点人群、重点疾病和弱势人群健康管理为主要工作目标，提高服务效益，为全县居民提供公平、便捷、高效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主要服务内容为：原国家基本公共卫生12类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疫情防控和新划入的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按人均104元，14.88万人测算，合计1547.52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承担比例80%，1238.02万元，省级财政补助担比例14%，216.65万元、市级补助担比例3.6%，55.71万元，县级财政补助担比例2.4%，37.14万元），根据原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新纳入项目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完成的数量、质量和居民满意程度考核评估结果统筹使用资金。按照“先拨付、后评估、再结算”的管理模式，每季度组织县级专业技术指导机构对全县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医疗机构进行考核评估一次。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对应年度任务量

2026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延续性经常项目，跨年度资金需求1500万元。

1.中长期绩效目标（2026年—2028年）

按照国家、省、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各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的实施内容，量化每年度具体开展任务量。

2.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关于做好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云卫基层发〔2024〕9号）文件，2026年度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预期实现有效控制疾病流行和改善居民健康状况的效益。细化量化绩效指标为：

（1）产出指标：①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建档率≥90%，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率≥65%。②健康教育覆盖率≧80%，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形成率≧30%。③预防接种各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单苗接种率以乡镇（街道）为单位达90％以上，乙肝疫苗首针24小时内及时接种率以乡镇（街道）为单位达90%以上。④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95%，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95％，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95％，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和听力筛查率≥98％。⑤孕产妇系统管理率≥95％，高危孕产妇管理率≥100％，孕妇产前筛查率≥95％。⑥老年人健康管理23100人，健康管理率≥65%，健康体检表填写完整规范，档案完整规范，真实性达100%。⑦高血压患者任务数16050人，规范管理率≥75%，血压控制率≥45%；2型糖尿病患者任务数3650人，规范管理率≥75%，档案规范率达100%，血糖控制率≥40%。⑧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患病率5.55‰，规范管理率≥97.5%，规律服药率86.9%。⑨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传染病疫情报告率、及时率≥95％，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率达100%。

（2）效益指标：有效控制疾病流行和改善居民健康状况。

（3）满意度指标：≥90%。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居民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将明显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重点人群健康会得到有效保障。慢性病患者、老年人、儿童、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工作得到加强，疾病防控效果显著。完善的传染病报告和处理机制，能有效遏制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保障全县人民的身体健康。进一步提升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全县居民能够享受到免费、均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促进了社会公平和和谐发展。

